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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规划权力在政府纵向体系中的合理配置，在我国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的理论探讨和实践领域中是难点问题。本文采用政策分析、文献

分析等方法，深入研究英国规划体系的权力在政府纵向层级维度的放

和收、规则制度的设计、实施措施以及运行保障，发现其通过平衡规

划权力的“收放”，在简化规划内容和提升空间保障效率的同时，有效

地传导了上位规划目标。结合当前我国国土空间规划改革，我们提出

如下经验借鉴：首先，通过系统放权激发地方自主性，提升规划的治

理效能；其次，聚焦于有限重点事务和领域收权，平衡上位政府干预

的引导性和强制性；最后，充分发挥公私协作和公众监督的“稳定器”

作用，破解权力收放中长期存在的二元矛盾。

Abstract: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planning power in the vertical government 
system is a difficult issue in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fields of China’s 
spatial planning. Through policy analysis and literature analysis, the paper 
studies the strategy of decentralization and centralization, the design of rules 
and systems, the implementation measures and the operational guarantee of 
the UK planning system. It is found that by balancing the decentralization and 
centralization of planning power, both the simplification of planning content 
and the enhancement of planning efficiency have been realized. Meanwhile, 
the planning objectives of the upper government have been effectively 
conveyed. Considering China’s spatial planning, we propose that: firstly, 
stimulate local autonomy through systematic decentralization to enhance 
the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of planning; secondly, focus on the limited key 
affairs and areas of decentralization to balance the guiding and mandatory 
requirement from the upper government; lastly, make full use of public-private 
collaboration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to sol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decentralization and centr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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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两难处境是公共政策改革中

普遍存在的难题，其本质是中央和地方在治理结构中的关系

问题 [1-2]。既要保障中央管理全国事务的权威性，又要落实

地方处理本地事务的能动性，关键是要形成划分央地权责的

一套规则 [3]。作为空间治理的核心政策领域，我国的国土空

间规划改革已经初步完成体系建设、机构整合、标准制定，

并围绕整合规划内容系统、提升规划审批手续效率、提升空

间保障能力、增加市场和社会回应性等方面持续推进 [4-6]。《关

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

“明确各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重点”“健全规划实施传

导机制，确保规划能用、管用、好用”。自然资源部的组建

强化了横向的事权整合，然而国土空间规划提质增效仍面临

纵向层级的深度协同。责权清晰、科学高效的规划体系仍然

是理论探索的难点。已有研究从不同层级、不同角度探讨规

划纵向权责问题，例如战略层面发挥的作用 [7]、规划刚性和

弹性管控机制 [8]、区域层面刚弹管控结合 [9]、不同层级的用

地指标统筹 [10]、规划的地方性 [11]、增长发展 [12]、“编制—实施—

监督”的治理逻辑 [13] 等，但对于将规划体系权力收放这样

一个整体性问题放入统一框架的讨论仍显欠缺。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纵向两级规划体系的国家，多年

来在“放权激发地方活力”和“收权保障规划目标传导”两

个方面及其之间如何平衡积累了不少制度经验和措施做法，

对破解当前我国国土空间规划改革中的纵向权力收放问题具

有一定借鉴意义。因此，本文以探讨英国规划体系中纵向权

力收放为重点，以一手资料为基础，整合涉及规划权力收放

相关内容和措施的资料，从权力下放与效率提升并行的规划

体系调整、直接干预与政策指导并存的战略目标传递、公私

协作与公众监督支持的权力平衡三个方面总结经验，并针对



94  2026 Vol.41, No.1

规划研究 

性地提出完善我国国土空间规划纵向权力平衡的建议，旨

在为破解国土空间规划领域“权力收放两难困境”提供研究

支撑。

1  放权：权力下放与效率提升并行的规划体系调整

1.1  社会经济因素驱动下的规划权力下放
英国规划权力下放是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特征作用的结

果。第一，英国长期以来存在地方主义和自治运动，地方政

府和地方社区对自身事务的管理和决策有较强诉求，在当前

欧美国家经济新自由主义强化的背景下，社会民主与参与意

识不断增强。第二，英国在经济增长和城乡发展方面存在不

均衡性，随着全球包括英国经济增长放缓日益突出，地方政

府对中央政府治理能力的不满以及对自主权利的要求愈发强

烈。第三，英国的社会结构正趋于扁平，权力和资源的分布

变得更加去中心化，不同利益群体和社会组织拥有比原先更

多的话语权，同时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出现强化了信息传播，

成为汇集民意、对规划决策提出反馈的有力工具。这些因素

都增加了规划体系的复杂性，一定程度上逼迫规划权力下放，

以便分散问题和风险，更好地发挥地方政府、社会组织以及

公民的能动性，促进规划目标协同以及体系有效运行。

1.2  《地方主义法》奠定了规划放权的法律基础
英国 2011 年实施的《地方主义法》取消了“区域空间

战略”（RSS: Regional Spatial Strategies）和“区域发展机构”

（RDAs: Regional Development Agencies），不再编制区域规划 [14]。 

区域层面的规划权力被下放到地方规划局（LPA: Local 

Planning Authority）、民选市长（elected mayors）以及联合行

政局（CA: Combined Authorities）。这些主体可以通过编制

空间发展战略（SDS: Spati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对战略

优先事项以及战略性跨界规划事务提出整体要求，并为包括

经济适用房在内的住房开发，包括电子通信、供水供暖、污

水处理等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科教文卫、生态景观设

施分配土地，以明确每个区域内土地开发和使用的优先级。

1.3  政府规划机构的调整进一步推动规划权力下放
在英国，规划职能在国家层面曾由“社区与地方

政府部”（DCLG: Department for Commun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负责，其工作侧重于规划和住宅开发两个方面。

2021 年 9 月政府改革后，改由新的“地区发展平衡、住房与
社区部”（DLUHC: Department for Levelling Up, Housing and 

Communities 下称“地区发展平衡部”）①领导，其管理目标

也调整为以地方振兴为重点，更好地实现地方和社区的发展

愿景。地方层面规划职能由地方规划当局，通常是该地区的

议会或国家公园管理局负责，通过制定地方规划，简明扼要

地为地方发展提供远景，并为解决住房需求和其他经济、社

会和环境优先事项设立框架。相较于此前的区域空间战略，

权力下放后的地方发展战略更具有符合地方实际的前瞻性，

能够更好地代表地方和社区本身，因而在规划目标实现方面

体现出更高的效率，例如改革前仅有 10% 的地方规划当局

满足了区域规划的住房战略目标，而放权改革后 2011 年房
屋年开工量与 2010 年相比增长了 22%[15]。

1.4  邻里规划实现了权力下放的系统整合
邻里层面通常是由地方规划当局授权教区、镇议会或

社区团体等机构来制定邻里规划。地方规划当局在其中发挥

关键作用，从确定邻里区域到编制邻里规划，到举行全民公

投以及在规划决策中使用邻里规划，均有地方规划当局为

社区提供咨询或协助。邻里层面下放的一系列权力（表 1）
增强了居民对社区发展的控制。在划定的邻里区域内，教

区、镇议会或社区团体向地方规划当局申请并被指定为合格

机构后，有权代表社区制定邻里发展规划（neighbourhood 

development plan）、 邻 里 发 展 指 令（neighbourhood 

① Levelling up 是鲍里斯 ·约翰逊竞选时期的理念之一，核心含义是政府对地区发展不均衡不能坐视，不能坐等市场力量趋同，而必须主动、积极、
有为并且强力介入，通过一系列措施，提高落后地区的经济、就业、收入、福祉，因此此处翻译为“地区发展平衡”。

表 1  邻里规划权力

权力 主体 内容 步骤

制定邻里发展规划 /邻里发展指令 /社

区建设指令

地方规划当局授权的合格机构，通常

是教区、镇议会或社区团体

成为地方发展规划的一部分，获得规

划许可审批权

划定区域—公开咨询—独立审查—全

民公投

社区建设权 法人机构，至少由 10 名居民组成
帮助社区交付小型项目，无需经过传

统的规划过程

划定区域—筹集资金—独立审查—全

民公投

社区竞标权 教区委员会或至少 21 名当地选民 保护即将出售或重建的社区房屋 提名房屋—筹集资金—购买房屋

社区股份权 居民 投资社区建设项目 购买股份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地方发展平衡、住房与社区部网站（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youve-got-the-power-a-quick-and-simple-guide-to-community-rights）内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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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rders）和社区建设指令（community right to 

build orders）。截至 2023 年 1 月，英国 1 155 个社区已通过
邻里规划阶段制定了前述规划或指令；另外 1 835 个社区已
开始这一进程，其中 1 298 个社区划定了邻里区域，71 个社
区处于草案公开咨询阶段，52 个社区开始草案审查，414 个
社区进入全民公投阶段 ( 图 1)。

1.5  配套的资金制度有效支撑放权改革
地方规划当局同时负责社区基础设施税（CIL: 

Community Infrastructure Levy）的征收。社区基础设施税是

申请规划许可证的条件之一，地方规划当局有权自行确定每

平方米的税率，对于战略区域，还可以设定低税率或零税

率，这充分考虑了不同地区以及不同开发用途间土地增值收

益的差异。有邻里规划的社区，邻里机构能够获得税收收

入的 25%，没有邻里规划的社区最多能够获得税收收入的

15%[16]。这部分资金在公众的监督下用于社区建设项目，例

如重修村庄大厅的屋顶、翻新市政游泳池等，这将有助于强

化民主参与和自治原则，让居民对自己社区的发展有话语权，

通过改善社区的基础设施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为了将邻里

规划扩展到更多城镇，地区发展平衡部建立了两个基金，其

中一个用于支持地方规划当局建设邻里规划简单试点，另一

个将直接为缺乏邻里机构的地区提供财政资助 [17]。简单试点

基金帮助社区探索建立一种简易邻里规划，测试它在贫困社

区是否能作为替代办法。如果试点成功，则可以将之作为完

整邻里规划的先导或并行规划。简易邻里规划不会涉及土地

分配或开发管理政策，但会设置社区建设的优先事项，从而

在规划决策和交付中占据实质话语权，为社区带来真正利益。

财政资助基金则为竞标成功的地方规划当局提供资金，资助

其组建邻里机构，激励官员推行邻里规划活动，或为邻里规

划项目提供独立的运行资金。

1.6  放权改革促进规划管理效率的提升
通过放权改革，新体系下的地方规划致力于为发展制定

明确的规则，形成一套核心发展标准和要求，而非一般性政

策。通过减少非必要的细节和重复内容，如在国家层面已经

提及的发展愿景、相关法律法规中已经明确的政策规定，以

及在规划审查署（planning inspectorate）以外增设的审查监

管程序，核心规则内容比原来压缩近 2/3 的篇幅。在新的规
则下，地方规划当局集中甄别三类土地以简化审批：一是适

合进行重大发展的增长区域，在其中指定能够直接获得规划

许可证的发展类型，以及可以自建住房的子区域；二是适合

进行部分发展的更新区域；三是限制发展的保护区域。在此

基础上，地方发展令（local development orders）可以为特定

地区的特定发展类别发放规划许可，免去规划申请 [17]。

放权改革前，国家层面的政策和评估需要不成比例的证

据来支撑，大量附加文件的总长度往往至少是规划本身的 10
倍，使得地方规划的平均编制时间超过 7 年，内容有时厚达
近 500 页，缺乏关联性、可读性和时效性，在决策时需要一
事一议，增加行政负担的同时，给规划许可的申请者带来了

风险和不确定性 [18]。给区域层面的规划强加自上而下的控制，

不能充分契合地方的发展需求，实现目标的效果欠佳。权力

下放具有简化许可审批、释放社区活力的优势，地方规划当

局能够依据地方实际需求，专注于发展增长区域和更新区域，

提升规划的效率和质量。邻里层面，居民能够通过一系列权

力以及两个基金，真正在规划决策中获得话语权。土地增值

收益方面，将社区基础设施税交由地方规划当局征收，并由

邻里机构支配税收收入的一部分，有利于使预算、资金流、

规划数据和当地需求更好地保持一致，避免规划不善导致的

基础设施供应不足。

2  收权：直接干预与政策指导并存的规划目标传递

2.1  国家监督职能与地方合作义务
2004 年英国规划体系发生重要变革，由原本的“国

家—地方”二级体系发展为“国家—区域—地方”三级体

系，国家层面由《规划政策声明》（National Planning Policy 

Statement）阐述政府的规划理念、愿景和基本原则，内容以

图 1  邻里规划进展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地区发展平衡部公开数据（https://view.officeapps.live.com/op/view.aspx?src=https%3A%2F%2Fneighbourhoodplanning.org%2Fwp-content%2Fuploads%2FNeighbourhood-

Planning-Data-at-31-Jan-2023updated.xlsx&wdOrigin=BROWSELINK）绘制

划定邻里区域

草案公开咨询

进入审查

未通过审查

通过审查

进入全民公投

未通过全民公投

通过全民公投

制定邻里发展规划 / 邻里发展指令 / 社区建设指令

6 Designated

5 Pre-submission Consultation

4 Submitted for Examination

3.5 Failed Examination

3 Passed Examination

2 Referendum

1.5 Failed Referendum

1 Passed Referendum
0 Plan Made

1 298

43%

2%
2%

14%

39%

71

16

12

24

25

10

379
1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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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宏观、抽象的愿景性战略为主，缺乏具体的实施措施和

操作性规定，难以对下位政府的规划实现实质约束。为实现

规划体系对可持续发展的支持，2012 年《国家规划政策框
架》（NPPF: National Planning Policy Framework）明确提出国

家层面需要围绕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战略目标发挥监督、

引导和干预作用。经济方面，确定基础设施的土地供给，并

提供经济增长和创新发展用地；社会方面，保障数量充足且

分布合理的住房，并建设增进居民福祉的社区；环境方面，

发展低碳经济、减少土地污染、保护生物多样性、应对气候

影响并保护历史建筑 [19]。同时，为确保上述目标在地方层面

得以贯彻，《国家规划政策框架》将 2011 年《地方主义法》
中地方空间发展战略主体的合作义务（duty to cooperate）落

实为一套具体而详实的责任、义务与法定程序。该方案明确

地方规划当局、联合当局、民选市长及其他参与战略性跨境

规划事务的主体进行合作的法律义务，将其作为规划审查的

环节之一 [20]。这些主体需要制定并更新《共同立场声明》

（statements of common ground），书面记录有效合作和欠缺

合作的内容，包括需要明确涵盖的行政区域、涉及的战略事

项、合作的所有主体、规划事务的进展、未涉及的战略事项

及相关声明，作为规划审查的环节之一 [21]。

2020 年《规划未来白皮书》（Planning for the Future）宣

布地方层面空间发展战略主体的合作义务将被取消 [18]，为

了继续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跨境战略事项的交付， 2021 年
新成立了地区发展平衡内阁委员会（Levelling Up Cabinet 

Committee），由地区发展平衡部的国务大臣担任主席，负责

在空间发展战略方面对相关主体施加具有战略一致性、协调

性和灵活性的中央干预 [22]。委员会任命地区发展平衡主任

（Levelling Up Director），在相关主体和中央政府之间搭建单

一的联络点，确保反映地方和人民的需求，同时与战略目标

保持一致。具体而言，委员会将与国家统计局、国家财政局

等合作，提供规划所需的数据及资金支持，并赋予地方领导

人和社区权力，强化问责机制，监测量化政策进展 [23]。

2.2  上位政府通过编制重点规划领域政策框架来实现战

略目标传递
《国家规划政策框架》引导地方规划当局在规划决策中

从经济、社会、环境三个维度考虑国家层面的战略因素，其

中经济和社会维度的内容聚焦于有限的重点领域，经济维度

专注于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维度专注于住房问题，环境维度

所涉及的内容相对宽泛，包括生物多样性、气候、自然灾害

等。上述三个维度的内容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对地方规划的

编制和实施实现影响。

基础设施方面，《2008 年规划法》对国家重大基础设

施项目（NSIP: Nationally Significant Infrastructure Project）

的范围作出了界定，国家基础设施委员会（NIC: National 

Infrastructure Commission）作为独立机构，制定《国家政

策声明》（National Policy Statements)，提供规划框架，包括

战略目标、申请过程、评估要求及补救建议等 [24]。规划审

查署负责审批申请，并向相关国务大臣编写建议，最后由

其决定是否授予开发同意指令（DCO: Development Consent 

Order）。例如：交通大臣负责对高速公路项目的申请做出决

定。国家基础设施委员会制定的另一份政策文件《国家基础

设施评估》(National Infrastructure Assessment) 则着眼于全国

范围内的基础设施需求，就如何提供新的交通工具、低碳能

源和数字网络、如何多回收少浪费以及如何支付未来基础设

施的建设费用提出关键建议 [25]。

住房方面，上位政府指导协助地方规划当局确定战略政

策中的住房开发数量和用地选址。《住房和经济需求评估》

（Housing and Economic Needs Assessment）提供最低住房数

量的确定依据，该评估采用《国家规划指南》中的标准方法，

需综合考虑区位因素、当地的家庭数量和经济负担能力 [26] ；

《住房与经济用地供应评估》（Housing and Economic Land 

Availability Assessment）则提供当地土地供给的数量及质量评

估依据，据此判断一处地点能否在未来五年或更长时间内交

付一定数量的住房 [27]。《2016 年住房和规划法》规定，一旦
地方规划确定了住房开发数量，邻里规划必须实现这一目标，

否则国务大臣有权撤回这项规划 [28]。

环境方面，《2021 年环境法》（Environment Act 2021）编
制了提升生物多样性和改善建筑环境的战略，并确定了新增

及现有的栖息地区域。《国家适应计划》（National Adaptation 

Programme）制定了提升气候适应能力的 5 年战略 [29]。 

《2017 年城乡规划条例》将环境影响评估（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纳入规划许可证审批的可持续性评估，提

供科学评估的方法，协助地方规划当局量化把握规划对环境

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涉及保护区及其受影响的风险区

域内的规划、洪水区内的规划，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

（DEFRA: 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 Rural Affairs）

提供了栖息地法规评估（Habitats Regulations Assessments）[30]

和洪水风险评估（flood risk assessment）[31] 的标准化办法。

2.3  规划审查和监管制度
规划审查署作为独立的机构，负责对空间发展战略和地

方规划进行审查，其依据是《国家规划政策框架》设定的审

查框架。《国家规划政策框架》规定的审查框架包含四个可

靠性审查：一是合法性审查，评估规划是否按照法律和程序

要求制定；二是可持续性审查，评估规划是否对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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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环境三大战略目标有不利影响，如果有，则需要寻找消除

这种影响的替代办法或提出适当的补救措施；三是一致性审

查，确保规划文件遵循国家层面的战略导向；四是可行性审

查，要求公开提供标准化的成本投入，反映规划实施所需的

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确保所提出的规划和政策可以按期

交付。规划审查署将在返回结果之前至少 48 小时与地区发
展平衡部分享所有审查报告及建议。最后，在规划体系传导

的末端，针对邻里规划，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提出监管要求。

《国家规划政策框架》强调，有效的执法对维持公众关于规

划制度的信心格外重要，因此赋予地方规划当局权力与义务，

监管邻里层面的规划开发，需要发布执法计划，并写明监察

邻里层面规划许可的执行情况。

3  保障：公私协作与公众监督支持的权力平衡

在权力下放的背景下，新的规划体系具有简化审批、提

升效率的优势。为了让体系有效、有序地运行，在国家一级

的监督引导之外，英国还充分发挥了多元主体的作用，具体

通过强化政府和企业间的关系及增加公众参与形成保障。

3.1  地方企业协作团体对公私协作的关键作用
2011 年《地方主义法》取消区域发展机构之后，将其所

管控的行政单元细分到 38 个地方企业协作团体（LEP: Local 

Enterprise Partnerships），LEPs 由私营部门主导，依托功能性

经济区域建立，在规划中协助地区发展平衡部完成战略目标。

一方面，LEPs 与一系列利益相关方合作，包括当地居民、企业、

官员、社区机构等，在与公共部门建立联系的同时，代表当

地企业和社区的多样需求，提供来自政府部门外的专业知识、

技能及信息。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与 LEPs 定期交流，包

括由首相主持的委员会，以及为每个团体指派一名来自政府

部门的高级官员，提供有关与政府合作的附加指导 [32]。另一

方面，LEPs 虽然没有直接编制规划的权力，但是在升级基金、

城镇基金、社区振兴基金和共享繁荣基金等一系列地方增长

基金（local growth fund）的支持下，能够通过管理资金的分

配来实现地方规划项目的优先级排序。《国家地方增长保证框

架》（The National Local Growth Assurance Framework）强化了

对资金的审查，要求 LEPs 编制本地增长框架（local assurance 

framework），列明规划中政府及公众使用公共资金的规则和

程序，明确问责机构在财务监督方面的职责，并提供清晰透

明的评估以确定开发项目的价值和优先级 [33]。

LEPs 依托强大的私营部门背景，在地方增长基金的支

持下，协助地方规划当局更有效地交付国家一级规划的战略

事项。例如：东南企业协作团体以加快住房交付作为目标，

聚集各方主体，包括住房和规划当局、英格兰之家、议会、

住房协会、开发商集团和花园社区集团，共同商议住房开发

的重点，识别并消除住房开发的障碍，在 2021 年超额完成
了 10 万套住房的交付 [34] ；北约克郡企业协作团体听取当地

国会议员、英格兰高速公路，北方交通、地方当局和众多企

业的反馈和建议，将增长基金投入到一段高速公路的升级建

设上，消除了基础设施缺陷对地方企业造成的不利影响 [35]。

在 2021—2022 年度的审查中，所有 38 个 LEPs 的工作被认

定为战略影响良好，其中 10 个 LEPs 由于在一项建筑基金上

剩余超过 1/3 而被要求改进，需要在问题得到解决之前按季
度提交监测报告 [36]。

根据审查，LEPs 中的一部分已经与政府建立了密切的

合作，而其他仍然在独立运行，边界的重叠阻碍了它们在区

域间的明确分工。为进一步发挥 LEP在公私协作方面的作用，

英国目前计划将所有 38 个 LEPs 纳入地方民主体制，在继续

保留地方企业呼声的前提下，支持民选市长及地方领导人进

行空间战略规划，在已经达成权力下放协议的区域，LEPs 的

职能与资金将根据地理边界整合进民主问责选举机构中，如

民选市长领导的联合当局等，其余区域将在达成权力下放协

议后实行整合 [37]。

3.2  与规划阶段和内容相匹配的精细化公众参与和监督
在公私协作之外，公众参与和监督也是体系运行

的重要保障。《2004 年规划与强制购买法》（Planning 

and Compulsory Purchase Act 2004）要求地方规划当局

必须在《社区参与声明》（SCI: Statement of Community 

Involvement）中说明他们如何让社区公众参与规划。以剑桥

郡为例，社区参与声明明确了公众参与需要覆盖从地方规划

编制、邻里规划编制到规划许可授予的全过程，同时地方规

划当局需要通过与相关组织密切合作，和因为年龄、残疾、

性别、种族、宗教等原因而边缘化的群体保持沟通。在这个

过程中，为兼顾规划决策的效率与公众参与的效益，明确规

定了每一阶段公众参与的时间（表 2），针对地方规划及补充
规划文件，需要特别出具协商声明（consultation statement）

作为公众参与的证据，年度监察将参加协商和使用网站发表

意见的人数作为地方规划当局的绩效指标之一。

公众参与的程度和形式将视乎协商内容的规模和性质而

定。比如在地方规划阶段，必须与列明的“特定咨询机构”

（specific consultation bodies）和“一般咨询机构” （general 

consultation bodies）进行协商，特定咨询机构包括公用事业

公司、政府机构、地方当局和教区议会，一般咨询机构是活

跃在该地区的志愿组织和代表各群体利益的机构 [38]。

作为公众监督的前提，信息公开也受到重视。地方规划

当局通过议会网站、社交媒体、新闻发布、议会刊物、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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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等方式公告不同阶段的规划信息，个人或团体可以通过

在线咨询系统或电话订阅感兴趣的信息。在规划申请阶段，

社区参与声明根据不同的规划类型载明了公开宣传的最低要

求。申请原则上需要在当局网站、教区议会、邻里论坛进行

公告并用邮件或信件通知利益相关的邻里居民。除此之外，

诸如有悖地区规划的申请等，则需要在当地报纸刊登 30 天通
告。在此基础上，英国正在推动规划信息公开的数字化革新，

与英国的地产科技行业合作开发规划部门的通用软件，导入

标准化的数据并建立可访问的交互式地图，使公众能在手机

上清晰直观地了解地方规划、邻里规划和正在进行的规划申

请项目，方便快捷地提出意见。这使得居民免于阅读上百页

的规划政策和申请文件，进一步降低了公众监督的门槛 [18]。 

最后，在权力下放的同时，问责制度也将更加严格透明，英

国政府宣布新成立一个独立机构，公布有关当局量化的绩效

数据，以有助于公众监督资金安排 [23]。

4  借鉴与讨论

英国与我国在国情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其规划体系的演

进与政治体制、央地关系密不可分，因此不能简单地将英国

的制度照搬到我国。但是其规划中放权、收权和增值收益分

配的安排逻辑，以及体系运行的配套保障措施都值得借鉴。

这对于我国避免“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理顺规划体系的

纵向协同机制具有启发意义。

4.1  系统放权激发地方自主性，提升规划的治理效能
基于英国经验，面向我国实际，结合放管服改革，建议

系统性地进行规划—许可—用地审批全链条放权。第一，简

化规划审批的强制性内容，除了国家和区域层面的重大战略

和相关利益外，应给予地方国土空间规划内容编制的自主性

和审批的便捷性，进一步提升地方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体现

地方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需求的内容。第二，缩小规划许可

范围，对于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等特殊空间区域，对于存量、

低效用地再开发等特殊项目类型，可根据规划编制、立项审

查等内容简化甚至省略规划许可环节；第三，与权力下放相

匹配的政策支撑保障，法律上要赋权以制度化地位，建立类

似于英国基础设施税的地方规划和项目实施专项资金支持，

可以考虑从土地出让收入中提取部分资金作为地方一些公共

项目建设的资金来源，激励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 

4.2  上位干预聚焦有限事务和领域，平衡引导性和强制性
统一规划目标是化解体系纵向协调矛盾的关键，中央层

面的控制则是实现目标协同的重要途径。为了提高收权内容

的精准性和管控程度的合理性，建议确定上位干预的有限重

点事务和领域。一方面，在经济领域，上位政府仅需聚焦于

重点项目，如国家级和省级的重大产业项目及区域基础设施

类项目，保留问责监督和直接干预的权力，而对于其他一般

性质的产业用地，应该减少或者不予干预，尊重和发挥市场

主体的核心作用；在社会领域，科学界定基本和非基本公共

服务范围，将基本医疗、商业、教育用地放入政府的权责边

界内，突出政府主体在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中的主体地位，同

时坚持社会效益优先，提升社会主体在其他非基础用地规划

中的自主性；生态环境领域，属于上位规划管控和战略目标

协同的重点领域，包括一般性质的生态环境问题，和我国特

殊国情决定的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问题，都需要通过国家干

预实施稳定和强制性的管控。另一方面，需要配合建立评估、

监督和报告制度，可以参考英国采用的一系列规划指南、标

表 2  剑桥郡公众参与规划制定的时间表

规划阶段 协商内容 协商时限 其他说明

地方规划（local plan） 规划制定 ≥ 6 周 在草案制定前与公众协商

规划草案 ≥ 6 周 在草案提交前公开征求意见

补充规划文件（supplementary 

planning documents）

规划草案 ≥ 4 周

邻里规划（neighbourhood plan） 邻里区域 ≥ 6 周 当整个教区为邻里区域时无需进行

邻里论坛 ≥ 6 周

规划草案 ≥ 6 周

草案更改 <6 周 收到独立审查员的报告后，如果地方规划局拟做出相悖的决定，则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协商

全民公投

规划申请（planning application） 申请构想 鼓励在提交申请前与社区接触，但不强制

申请草案 <21 天 附有环境声明书（environmental statement）的延长期为 30 天

草案更改 地方规划局酌情决定 不强制进行，如有需要，10~14 天为宜

注：表中空白表示不涉及。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剑桥郡社区参与声明（https://greatercambridgeplanning.org/media/1459/adopted-greater-cambridge-statement-of-community-involvement-2019.pdf）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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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与规范，帮助地方政府自行评估规划效益与可行性，同时

设定严格的评估框架，由独立的监管机构进行审查并向上位

政府报告，在不损失放权效率的前提下保证关键事务上的央

地统一。

4.3  公私协作和公众作用的发挥，收放权力平衡的稳定器
实践中，通过制度约束实现规划放权和收权的有效平衡

仍面临很多挑战，而公私协作和公众参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起到平衡“放”和“收”的稳定器功能。首先，可借鉴英国

前置市场主体在规划中的参与作用，实现从总体规划到单元

规划编制的全流程覆盖。尤其是在我国逐步进入存量规划时

代，市场主体和社会资本的需求和激励对于规划实施、资金

平衡的意义格外重大。其次，应充分发挥企业的平台能力和

资源整合能力，强化主体实施方案的作用，听取微观主体的

反馈和建议，更有效地落实规划项目。相应地，政府可增加

评估和信用制度，执行公共资金监管制度和绩效考核制度，

实现赋权和监管的协同。再次，各个环节的公众参与都可以

纳入地方监督体系，明确公众参与的权力和程序，借助公众

作用提升政府和规划部门的监督效能，实现政府监督和公众

监督的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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